
 

 

 

 

 
 

 

 

 

马来西亚公司的高管和审计师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下文所述马来西亚公司或公司，特指根据马来西亚公司法

注册的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法 2016》之定义，高管包括公司的任何董事、秘书或雇员。它还包

括公司在自愿清盘中任命的清算人、接管人和经理。任何公司的高管不得被任

命为该公司的审计师。因此，审计师不被归纳为公司的高管。  

 

公司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向马来西亚公司委员会（CCM）更新与公司高管和审

计师有关的任何变化。 

 

一、董事 

 

公司事务的管理通常由董事负责。董事包括以任何名称担任公司董事职位

的人，大多数董事惯于根据其指示行事的人以及候补或替代董事。 

 

公司应至少委任1名年满18周岁，并通常居住于马来西亚且在马来西亚有

主要居住地的自然人为董事。任何未被解除破产令的破产者，或在过去 5

年内被判定犯有严重的罪行并在马来西亚境内或境外曾被监禁者不得出任

公司董事。董事和股东可以是同一个人。 

 

受限于公司章程，董事会可以随时任命一名董事，或通过普通决议填补临

时空缺。 

 

董事可向公司注册办事处发出书面通知，以辞去职务。辞职不需要被接受

（除非服务合同或章程要求），只要在董事会会议上提出辞呈就足够了。

辞呈通常在公司收到辞职信之日生效，除非辞职信中提到辞职生效的任何

其他日期或章程另有规定，例如一个月的通知（这种情况很少见）。  

 

董事可在其任期届满前以普通决议方式被免职。在同个会议上，罢免董事

或任命另一人代替董事的决议需要特别通知。  

 

公司的唯一董事或最后剩余的董事不得辞职或离职。任何辞职或离职应被

视为无效，除非公司已任命某人代替他的董事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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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理 

 

经理是指以任何名称担任公司主要执行官的人，无论其是否是公司董事。因此，公司首席执行

官（如有）的资料及其相关信息必须记录在登记册内。 

 

经理是全职的，其服务协议将详细规定需要履行的职责，应得的酬劳以及任命所附带的特权和

限制。 

 

《公司法 2016》第三附表授权董事任命董事总经理，并决定其认为合适的任命条款和条件。

董事会有权根据董事会认为合适的条款和条件以及限制决定董事总经理的薪酬，并可不时撤销，

撤回或更改所有或任何这些权力。上述第三附表亦授权董事在符合任何特定协议条款的前提下

撤销委任。因此，董事会任命的董事总经理可以随时被董事会撤职。 

 

公司章程通常规定任命一名或多名董事担任董事总经理。如果章程中没有这样的规定，董事不

能出任董事总经理。公司首先必须修改章程，授权董事任命董事总经理。一旦董事总经理的任

命权被授予董事会，公司股东就不能在股东大会上任命董事总经理。 

 

三、秘书 

 

公司秘书是公司的高管，在行政领域拥有重大权力，其权力和职责来自于《公司法 2016》和

公司章程（如有）。公司秘书必须确保公司遵守各种法规。 

 

公司必须至少委任 1 名公司秘书，公司秘书应由合资格人士出任，并为年满十八周岁的马来西

亚公民或永久居民，且通常居住于马来西亚且在马来西亚有主要居住地。出任公司秘书的合资

格人士是指已获得 CCM 认可资质的人士，或者应为公司法附表四中所列示如下之专业团体中

的成员之一： 

 

1、马来西亚特许秘书和行政人员协会 Malaysian Institute of Chartered Secretaries and 

Administrators  

2、马来西亚会计师公会 Malaysian Institute of Accountants 

3、马来西亚律师公会 Malaysian Bar  

4、马来西亚公司秘书协会 Malaysian Association of Company Secretaries  

5、马来西亚注册会计师公会 Malaysi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6、沙巴律师协会 Sabah Law Association  

7、沙捞越律师协会 Advocates Association of Sarawak 

 

公司可以拥有 1 名以上的公司秘书。因此，公司可以有联名或多名秘书。公司可透过同一个董

事会决议任命 2 名以上的秘书。拥有联名或多名秘书的好处是，公司可确保有至少 1 名秘书在

职以履行公司秘书的职能并履行公司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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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立时可以不提供公司秘书，但公司董事会应在公司成立之日起 30 天内委任公司秘书。 

 

公司秘书的空缺不得超过 30 天。 

 

四、审计师  

 

每家公司都必须委任审计师以审计其账目并向股东分发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审计师可依赖公司

的高管和员工所提供的信息。但若他们有理由怀疑所提供的任何信息，则会进行查询或检查。  

 

公司应在每个财政年度任命一名审计师。新成立的公司必须在向 CCM 提交其第一份财务报表

的限期结束前至少 30 天任命该公司的审计师。 

 

公司在任命审计师时，必须确保拟议的审计师是根据《公司法 2016》第 263 条和第 264 条之

规定的合资格人士。只有经批准的审计师才能被任命为公司的审计师。经批准的审计师是指经

财政部长根据《公司法 2016》第 263 条之条规批准为审计师且其批准未被撤销的人。  

 

在公司任命拟议的审计师/审计公司作为公司的审计师之前，必须获得拟议的审计师或审计公

司的书面同意。秘书通常会被指示通知拟议的审计师，以取得同意书。  

 

除非取得连任，审计师的任期应在向股东分发财务报表后的 30 天内结束。审计师也可透过向

公司注册地址发出书面通知来辞职。审计师的任期将在发出通知的 21 天后或书面通知中规定

的日期起结束。 

 

公司股东可随时在特别通知的公司股东大会上通过普通决议将审计师免职。 

 

启源集团拥有经验丰富的专业团队，为客户提供马来西亚公司的筹建、注册及各类许可证/牌照的

申请及后续维护、税务筹划、会计审计、移民签名及知识产权服务，有关详情请咨询我们的专业顾

问。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协助，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过下列方式与本所专业会计师联系： 

电邮： info@kaizencpa.com, enquiries@kaizencpa.com 

电话： +852 2341 1444 

手提电话：+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https://www.kaizencpa.com/chs/

